沙田学校请假制度
1、病假

（1）全体教职员工外出就医需在下午3：00以后（急诊、特需门诊除外），就医前需向年级组长或部门负责人请假方可离校就医。
（2）教职工当天口头向年级组长或部门负责人请病假，由年级组长或部门负责人通知教导处。病假上班后，向部门负责人递交病假单，如病假单不交者作事假处理。
（3）教职工递交病假单，完成当天工作量后可以离校回家休息。
（4）假满后应到年级组长或部门负责人处销假
2、事假
（1）提前向年级组长或部门负责人进行请假。

（2）半天以内且不影响教育教学工作的事假由年级组长或部门负责人审批；半天以内涉及调课等情况或半天以上的事假由各年级或部门的分管领导审批；一天及以上请假者必须向校长室提出申请，由校长审批。
（3）经批准后方可履行事假。
（4）假满后应到年级组长或部门负责人处销假。
3、指令性活动的请假

（1）指令性活动是指升旗仪式、教工大会、行政会议、校务会议、年级组会议、教研组活动、家长会、学校大型活动等。

（2）升旗仪式和教工大会的请假应经党支部书记批准。

（3）行政会议、校务会议、家长会、学校大型活动请假应由校长批准。
（4）年级组会议应向年级组长请假，教研组活动应向教研组长请假。
4、公假

（1）工作时间内的进修、培训考察等外出活动均为公假。

（2）半天内的公假由年级组长或部门负责人审批；半天以上的公假由分管领导审批；一天及以上的公假由校长审批。
